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 115 年1月2日

                                                                  府行救字第1140253464號 
訴 願 人：錢o村       地址：新竹市oo路ooo巷o弄oo號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南投市公所
訴願人因廢棄物清理法事件，不服南投縣南投市公所114年9月17日投市清字第1140025479號函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不受理。
    理 由  
1、 按訴願法第1條第1項規定：「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本法提起訴願。但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第3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稱行政處分，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第77條規定：「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決定：……。八、對於非行政處分或其他依法不屬訴願救濟範圍內之事項提起訴願者。」；廢棄物清理法第27條第11款規定：「在指定清除地區內嚴禁有下列行為：十一、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污染環境行為。」；本府環境保護局112年9月8日府授環綜字第1120205824號公告：「公告『南投縣指定清除地區污染環境行為』，……一、位於本縣指定清除地區內之都市計畫區，公私有空地或空屋之所有權人、管理人或使用人未善盡維護管理之責，致有下列情形之一，經民眾陳情並查證屬實，經通知限期改善而未改善者，為污染環境行為：(一)、空地或空屋雜草叢生，攀越所有權界線外或高度超過50公分未修剪。(二)戶外未妥善清除積水或積水容器致孳生病媒蚊孑孓。(三)於道路、空地或建築物外堆置廢棄物(如廢棄塑膠物、樹木、棧板、輪胎、花盆)或資源回收物(如空桶、輪胎、空(瓶)罐、水缸)，有礙環境衛生或國民健康。……」。
2、 緣訴願人所有座落本縣南投市oo段ooo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原處分機關於114年9月10日接獲通報系爭土地，雜草木叢生、積水易滋生蚊蠅蛇鼠及堆置廢棄物影響環境衛生及民眾通行，並於114年9月10日派員前往勘查屬實，依本府112年9月8日府授環綜字第1120205824號公告，以114年9月17日投市清字第1140025479號函通知訴願人，請於發文日起30日內及不定期進行修剪整理，以維市容整潔及安全，訴願人不服，提起訴願，經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3、 卷查原處分機關114年9月17日投市清字第1140025479號函，觀諸內容，乃通知訴願人因系爭土地內雜草木叢生、積水易滋生蚊蠅蛇鼠及堆置廢棄物影響環境衛生及民眾通行，請於發文日起30日內及不定期進行修剪整理，以維市容整潔及安全。乃係提醒訴願人應善盡所有系爭土地所有人管理之責，以免影響環境衛生，核其性質係屬事實敘述及理由說明之觀念通知，非對訴願人所為之行政處分，訴願人就系爭通知函提起訴願，程序於法未合，依法應為不受理之決定。本案程序既有未合，則實體部分自無庸再為論究，併予敘明。
4、 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程序不合法，應不受理，爰依訴願法第77條第8款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王 瑞 德                                       
                                                委員 張 國 楨   

   委員 黃 啟 修

   委員 陳 錦 白            

   委員 賴 政 忠

   委員 許 玉 鈴

   委員 陳 美 秀

   委員 林 倖 祺

   委員 蔡 明 志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  日

                                   縣 長  許 淑 華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中市五權南路99號）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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